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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长盛安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2020年12月22日《关于准予长盛安泰

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643号文）注册

募集，于2021年5月10日成立并正式运作，基金管理人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盛基金”），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

行”）。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

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

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可直接终止《基金合同》，

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2024年8月2日日终，本基金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

万元的情形,触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基金合同》终止条款。本基金最后运作日

为2024年8月2日，自最后运作日的下一日（即2024年8月3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

产清算程序。《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安排详见2024年8月3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和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sfunds.com.cn）上的《长盛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关于长盛安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

公告》。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2024年8月2日，自2024年8月3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

理人长盛基金、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于2024年8月3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

算程序，并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

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长盛安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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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简称 长盛安泰一年持有混合 

基金代码 A类：011265  C类：01126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5月10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2024年8

月2日）基金份额总额 
35,509,087.94份 

投资目标 
在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追求基金资产的长

期稳健增值，并力争获得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业绩。 

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

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港股通标的股票、债券(包括国债、

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次级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

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证券公司短期公司

债券、政府支持机构债券及政府支持债；可转换债券(含可

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交换债券等)、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

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及其他

银行存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股指期货、国债期

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

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

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

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0-30%(其中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的比例不得超过股票资

产的50%)；同业存单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超过20%；每

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国债期货和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

易保证金后，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

金资产净值的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

和应收申购款等；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

资比例依照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执行。如法律法规或

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或对投资比例要求有

变更的，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做出相应调整。 

主要投资策略 

在大类资产配置中，本基金将主要考虑：宏观经济指标、微

观经济指标、市场指标、政策因素，通过深入分析上述指标

与因素，动态调整基金资产在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

类别资产间的分配比例，控制市场风险，提高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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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的债券投资采取稳健的投资管理方式，获得与风险相

匹配的投资收益，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股票市场的系统

性风险和保证基金资产的流动性。 

在股票投资方面，本基金将运用基金管理人的研究平台和股

票估值体系，深入发掘股票内在价值，结合市场估值水平和

股市投资环境，充分考虑行业景气程度、企业竞争优势等因

素，有效识别并防范风险，以获取较好收益。 

股指期货、国债期货投资将根据风险管理原则，以套期保值

为主要目的，通过对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

结合对期货合约的估值定价，与现货资产进行匹配，通过多

头或空头套期保值等策略进行套期保值操作。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800指数收益率×15%+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80%+恒生

综合指数收益率×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水平低于

股票型基金，高于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如果投资港股通标的股票，需承担港股通机制下因投

资环境、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

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长盛安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0年12

月22日《关于准予长盛安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3643号文）注册募集，募集期自2021年4月12日至2021年4月30日止，《基

金合同》于2021年5月10日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602,950,277.57

份。自2021年5月10日至2024年8月2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约定正常运作。 

根据《基金合同》以及《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长盛安泰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自2024年8月3日起，本基

金进入清算程序。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长盛安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4年8月2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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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最后运作日 

（2024 年 8 月 2 日） 

资产：  

银行存款 172,958.34 

结算备付金 61,568.58 

存出保证金 17,512.33 

交易性金融资产 41,832,894.23 

应收证券清算款 2,978,753.37 

应收申购款 9.99 

资产总计 45,063,696.8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4,500,494.04 

应付赎回款 4,528,916.34 

应付管理人报酬 2,342.65 

应付托管费 312.36 

应付销售服务费 34.39 

应交税费 97.24 

其他负债 87,066.53 

负债合计 9,119,263.55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35,509,087.94 

未分配利润 435,345.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944,433.2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5,063,696.84 

注：截至2024年8月2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额35,509,087.94份，其

中长盛安泰一年持有混合A基金份额净值1.0125元，份额总额34,787,242.27份；长盛

安泰一年持有混合C基金份额净值0.9994元，份额总额721,845.67份。 

 

五、清算情况 

自2024年8月3日至2024年8月16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

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按照《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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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并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本

基金清算费用中的律师费部分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其他清算

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银行存款为人民币172,958.34元，其中应计利息为人民

币337.60元。清算期间银行存款变动金额为人民币32,233,376.67元，其中包含新增银

行存款应计利息为人民币2,410.95元。截至清算期结束日，银行存款余额为人民币

32,406,335.01元，其中银行存款应计利息余额为人民币2,748.55元。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61,568.58元，其中上海结算备付金

为人民币40,451.44元，应计利息为人民币94.97元；深圳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20,995.61元，应计利息为人民币26.56元。清算期间自托管账户划入上海结算备付金

账户人民币11,904.25元，自深圳结算备付金账户划入托管账户人民币17,621.23元，

结算备付金共计提利息人民币36.64元。截至清算期结束日，结算备付金余额为人民

币55,888.24元，其中结算备付金应计利息为人民币158.17元。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17,512.33元，其中上海存出保证金

为人民币12,784.61元，应计利息人民币21.18元；深圳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4,696.99

元，应计利息人民币9.55元。清算期间新增存出保证金应计利息为人民币11.06元。

截至清算期结束日，存出保证金余额为人民币17,523.39元，其中存出保证金利息余

额为人民币41.79元。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人民币41,832,894.23元，其中

股票投资为人民币10,824,573.00元，债券投资为人民币31,008,321.23元。 

股票投资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数量 

（单位：股） 

最后运作

日 

估值单价 

最后运作日 

成本总额 

最后运作日 

估值总额 

1 招商银行 600036 SH 47,500.00 32.28 1,535,873.7 1,53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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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2 万华化学 600309 SH 3,800.00 74.00 344,834.40 281,200.00 

3 贵州茅台 600519 SH 900.00 1,385.45 
1,489,853.8

9 

1,246,905.0

0 

4 海螺水泥 600585 SH 6,500.00 23.20 146,575.00 150,800.00 

5 山西汾酒 600809 SH 4,500.00 177.00 
1,023,019.4

7 
796,500.00 

6 伊利股份 600887 SH 16,000.00 24.44 450,808.80 391,040.00 

7 中国移动 600941 SH 4,300.00 106.59 404,158.76 458,337.00 

8 中国建筑 601668 SH 25,500.00 5.53 140,430.00 141,015.00 

9 中国电信 601728 SH 50,000.00 6.06 286,859.65 303,000.00 

10 紫金矿业 601899 SH 9,000.00 15.96 117,468.00 143,640.00 

11 中远海控 601919 SH 25,200.00 13.23 324,700.00 333,396.00 

12 中国核电 601985 SH 15,000.00 10.96 109,976.25 164,400.00 

13 伯特利 603596 SH 10,000.00 39.08 600,204.35 390,800.00 

14 澜起科技 688008 SH 7,700.00 56.60 423,789.39 435,820.00 

15 晶晨股份 688099 SH 2,300.00 64.21 173,180.39 147,683.00 

16 亚辉龙 688575 SH 8,000.00 19.02 161,905.06 152,160.00 

17 正帆科技 688596 SH 7,000.00 27.60 264,316.37 193,200.00 

18 美的集团 000333 SZ 11,000.00 62.99 688,027.02 692,890.00 

19 海大集团 002311 SZ 6,500.00 41.80 374,902.84 271,700.00 

20 海康威视 002415 SZ 3,500.00 28.38 118,519.50 99,330.00 

21 立讯精密 002475 SZ 15,000.00 37.19 539,007.44 557,850.00 

22 天山铝业 002532 SZ 29,500.00 6.64 190,241.74 195,880.00 

23 比亚迪 002594 SZ 1,400.00 234.78 287,635.77 328,692.00 

24 阳光电源 300274 SZ 5,800.00 66.50 375,563.31 385,700.00 

25 润泽科技 300442 SZ 20,000.00 21.52 503,813.61 430,400.00 

26 宁德时代 300750 SZ 2,500.00 177.09 400,026.32 442,725.00 

27 迈瑞医疗 300760 SZ 600.00 260.35 178,163.79 156,210.00 

 

债券投资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名称 债券代码 数量 

最后运作

日估值单

价（含应

计利息） 

最后运作日 

成本总额 

最后运作日 

估值总额 

（含应计利

息） 

1 24 国债 02 019733 SH 20,000.00   101.29  2,007,234.55  2,025,805.48  

2 22 陕煤 Y4 137823 SH 20,000.00   103.27  1,992,160.55  2,065,317.26  

3 电力 YK01 241145 SH 20,000.00   100.61  2,000,144.66  2,012,2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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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4 吉高 02 241328 SH 10,000.00   100.30  1,000,073.32  1,002,988.77  

5 23 鞍钢 Y1 148231 SZ 20,000.00   103.83  2,000,000.00  2,076,664.66  

6 24 福投 06 148789 SZ 20,000.00   100.74  2,000,167.23  2,014,804.71  

7 爱迪转债 110090 SH 800.00   109.36  98,189.81   87,491.29  

8 中信转债 113021 SH 3,500.00   114.46  381,319.64   400,619.11  

9 上银转债 113042 SH  7,000.00   113.48  765,359.83   794,332.19  

10 大秦转债 113044 SH  3,000.00   120.02  329,901.15   360,045.86  

11 绿动转债 113054 SH  1,900.00   104.35  199,373.21   198,263.28  

12 拓普转债 113061 SH  1,000.00   115.01  121,521.04   115,006.30  

13 燃 23 转债 113067 SH  800.00   118.91   99,273.18   95,124.91  

14 柳药转债 113563 SH  1,600.00   109.52   195,831.65   175,224.15  

15 凤 21 转债 113623 SH  800.00   114.49   95,637.21   91,595.73  

16 珀莱转债 113634 SH  1,500.00   123.36   195,583.77   185,042.47  

17 岱美转债 113673 SH  2,600.00   115.24   316,609.09   299,617.59  

18 北港转债 127039 SZ  1,500.00   120.02   184,026.47   180,022.60  

19 科利转债 127066 SZ  1,000.00   105.00   111,008.72   104,996.99  

20 亚科转债 127082 SZ  1,000.00   114.14   121,348.22   114,141.10  

21 山路转债 127083 SZ  2,000.00   104.95   215,247.37   209,891.45  

22 韵达转债 127085 SZ  900.00   105.80   102,735.02   95,219.95  

23 楚江转债 128109 SZ  1,750.00   109.85   191,697.10   192,231.75  

24 鸿路转债 128134 SZ  600.00   103.94   62,194.01   62,363.84  

25 
21工商银行

永续债 02 
2128044 20,000.00   106.26  2,055,675.21  2,125,250.27  

26 
24徽商银行

01 
2420019 10,000.00   101.21  1,000,036.98  1,012,101.37  

27 
23晋能装备

MTN005 
102382757 30,000.00   104.93  3,000,000.00  3,147,944.59  

28 
23晋能电力

MTN015 
102382921 30,000.00   105.09  3,000,000.00  3,152,630.49  

29 

24京能国际

MTN002(可

持续挂钩) 

102481726 20,000.00   102.56 2,000,031.78 2,051,239.45  

30 
24 桂交投

MTN009A 
102481915 35,000.00   101.41 3,500,049.29 3,549,352.11  

31 
24 河钢集

MTN008 
102482145  10,000.00   101.07 1,000,013.53 1,010,748.22  

以上交易性金融资产于2024年8月3日至2024年8月16日止清算期间内处置变现，

其中，股票投资处置净损益为人民币-130,405.03元，债券投资处置净损益为人民币

-6,763.16元，清算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9,485.93元。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2,978,753.37元，该款项已于

清算期间内划入托管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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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申购款为人民币9.99元，该款项已于清算期间内划

入托管账户。 

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为人民币4,500,494.04元，该款项

已于清算期间到期偿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4,528,916.34元，应付管理人报酬

为人民币2,342.65元，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312.36元，应付销售服务费人民币34.39

元、应交税费人民币97.24元。上述款项已于清算期间内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87,066.53元，其中预提账户维护费为

人民币6,000.00元、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2,181.05元，已于清算期间内支付；预提

审计费为人民币12,000.00元、预提信息披露费为人民币66,885.48将于完成付款流程

后支付。 

4、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2024年8月3日 

至2024年8月16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期间收益（损失以“-”填列） 

利息收入（注1） 2,458.65 

投资收益（注2） -127,682.26 

清算期间收益小计 -125,223.61 

二、清算期间支出  

利息支出（注3） 778.26 

税金及附加 23.34 

其他费用（注4） 696.11 

清算期间支出小计 1,497.71 

三、清算期间净收益 -126,721.32 

注1：利息收入系计提的2024年8月3日至2024年8月16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

利息收入、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和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 

注2：投资收益系清算期间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净损益和债券投资利息收入。 

注3：利息支出系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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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其他费用系银行汇划费和上海清算所查询服务费。 

5、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24年8月2日基金净资产 35,944,433.29 

加：清算期间净损益 -126,721.32 

减：基金净赎回金额（于2024年8月5日确认的投资者净赎回

申请） 
3,417,070.81 

二、清算结束日2024年8月16日基金净资产 32,400,641.16 

注：截至2024年8月16日(清算结束日)，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额32,134,203.04份，

其中长盛安泰一年持有混合A基金份额净值1.0086元，份额总额31,412,367.94份；长

盛安泰一年持有混合C基金份额净值0.9955元，份额总额721,835.10份。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2024年8月16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32,400,641.16

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

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

承担的部分除外）、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

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自清算起始日（2024年8月3日）至清算结束日（2024年8月16日）的银行存款、

存出保证金、结算备付金等资产产生的利息已计入清算期间净收益，自清算期结束

日次日（2024年8月17日）至清算款划出前一日的银行存款、存出保证金、结算备付

金等产生的利息亦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为便于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剩余

财产，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划入托管账户，用以垫付应计利息及存出保

证金等。基金管理人所垫付的资金以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

所有，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清算完毕之后所产生的其他任何

费用亦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

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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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长盛安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表审计报告》； 

（2）《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关于<长盛安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清算报告>之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存放于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地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到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地址免费查阅。 

 

 

长盛安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4年8月22日 


